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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师校发字[2019]50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已经 2019 年

第八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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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我校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

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保障全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

国家《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易制毒

化学品管理条例》、《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精神，并结

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

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

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其中，剧毒化学品、爆炸品、易

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医疗用

毒性药品等公安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根据情况认定为需要

管制的化学品，统称管制类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目录，按照国家标准以及国家有关部门定期

公布的目录执行。

第三条 凡在学校教学、科研等活动中使用危险化学品

的单位和个人，均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和落实各单位的主体责任。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五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实行学校、学院（部）、实

验室三级管理体制。

第六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为学校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的领导机构，负责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工

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监督相关部门认真履

行职责。

第七条 学校资产管理处是我校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监管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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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管理处负责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制

度建设及全校危险化学品的购买、储存及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检查；

（二）保卫处负责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学校管制类化学

品的治安和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及校园内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三）后勤管理处负责联系具有资质的单位对实验室

危险化学废物、废液进行回收处置；

（四）教务处负责对涉及危险化学品的教学实验项目

的安全风险评估。

（五）科学技术处负责对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科研项目

的安全风险评估。

第八条 相关学院是危险化学品安全的责任单位，应指

定专人负责本单位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

查以及宣传教育，全面掌握本单位危险化学品的详细台账，

做到帐、物一致。

第九条 各级实验室（研究所、中心）负责人是本实验

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的责任人，负责或指定专人负责本实验室

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做好危险品领用和使用记录。

第十条 实际使用人员应严格履行岗位职责，按照上级

要求，做好危险化学品的领用、存储、使用和处置等工作，

承担直接责任。

第三章 化学品的采购与运输

第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采购须履行审批流程，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未经审批自行采购。

第十二条 化学品的采购根据不同类型按以下要求进行

审批：

（一）剧毒化学品、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应由二级单位提

前半年制定需求计划，实行随订随买，一单一采购，不留库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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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易制毒、易制爆及其他一般危险化学品应由二级

单位按月制定需求计划，实行集中采购；

（三）危险化学品采购审批流程

1.由教师提出采购申请；

2.实验室负责人审核；

3.学院化学品管理员、学院分管院长审核；

4.报保卫处、资产管理处复核、备案；

（四）危险化学品采购单位应具备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资质方可进行采购；

（五）危险化学品的购买备案证明及相关资料复印件

须交资产管理处存档。；

（六）财务报销，财务报账时需提交《危险化学品购买

申请表》；

（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接收校内外单位转让

和赠送的剧毒化学品、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也不得向校内外

单位转让和赠送。因科研协作确需使用剧毒化学品、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的，必须经资产管理处和保卫处同意方可接收、

转让或赠送，但接收、转让、赠送的单位必须持有公安部门

核发的许可证。

第十三条 化学品运输须由有运输资质的供应商负责，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危险化学品运输规定。

运输化学品药品进入校园须向保卫处出示《危险化学品购买

申请表》，并且运输内容须与申请表内容相符。严禁随身携

带危险化学品乘坐校车和公共交通工具。

第四章 化学品的储存与保管

第十四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应按照“按需申购、

少量多次”的原则采购危险化学品，采购完成后及时办理入

库手续，实验剩余的危险化学品应进行安全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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